
共青团上海政法学院委员会办公室制 

共青团上海政法学院委员会  

发文签发申请单  

（以 2015 年第 6 份文为例）  

编 号 ：〔 2015 〕 6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2015 年  4 月 2 日 

文件标题 关于开展 2015 年“上政杯”辩论赛的通知   （即正文标题） 

发文字号 沪政院团字〔 2015 〕6 号 

（团校发文即沪政院团校字

〔 2015 〕X 号） 

密  级  

紧急程度  份  数 14 份 

（总份数=部门所需份数+1 

主送单位 各二级学院团总支（一般送至二级学院都这样写） 

抄送单位 （一般不填写，除非有除主送单位之外的阅文单位） 

主办部门 校学生会（来发文的部门） 协办部门  

拟 稿 人 （尽量注明拟稿人） 核 稿 人 （尽量注明核稿人） 

办公室意见：  

分管书记意见： 

 

团委书记意见： 

 

 


